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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公所主計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CH13 

項目名稱 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之申請、審核、撥款及結報作業 

承辦單位 主計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受理補(捐)助款申請審核作業 

（一）對於受理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案時，應依「彰化縣

和美鎮公所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經費辦理要點」所訂定之規

範審查。 

（二）主計單位於收到業務單位之簽會補（捐）助案件，應依相關

法令規定進行內部審核作業，並注意是否已有編列相關預

算、預算數能否容納，並審核計畫或活動經費之正確性及合

理性，勾稽前後數字是否相符等。 

（三）凡獲本機關同意補（捐）助案件，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

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 5 點規定，

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性質

者外，應將補（捐）助事項、補（捐）助對象、核准日期及

補（捐）助金額(含累積金額)等資訊，按季登載於本機關之

資訊網站。(本所係按月公告於本所網站) 

二、補(捐)助款之核定 

經本機關同意補（捐）助之案件，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

特殊情況，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項

目、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詳述理由，報本機關所核准後，始

得辦理。 

三、補(捐)助款之經費撥款結報 

(一)經本機關同意補（捐）助之案件，該申請補（捐）助者應

於活動辦理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領據連同支出原始憑

證、計畫書（含經費概算表）、核定補捐助公文影本、活動

照片或相關資料之執行成果與經費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明細表等資料送本機關核銷並申請撥款。 

(二)凡於年底〈12月 1日以後〉經本機關核定之補助案件，該申

請補（捐）助者最遲應於次年 2月 15日前提出相關資料申

請撥款(其餘為活動辦理結束後 15日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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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機關應就申請者檢具之資料，審查是否符合申請補（捐）

助計畫書內容；不符之支出項目，本機關得予刪減，並重

新計算辦理活動之總經費。 

(四)領據應加蓋受補（捐）助者圖記或印信與負責人、主辦會

計、出納、經手人之職章。 

(五)申請單位以同一事由或活動重複向本機關申請補（捐）助

經費者，原核定之補助失其效力。 

(六)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

明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團體關實際補助金額。  

(七)受補（捐）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補

助比例繳回。 

三、補(捐)助款之監督及考核作業 

（一）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或個人，於運用補(捐)助款辦理採

購屬應適用政府採購法者，應注意是否已依政府採購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以及應有之監督事宜。 

（二）接受補（捐）助之案件，本機關得不定期抽查其辦理情形，

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支用、經費支用有違反

法令等相關規定，或虛報浮報等情事者，除應追繳已補助款

項外，依其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控制重點 一、補（捐）助項目應符合補(捐)助機關補(捐)助作業規範所定之

條件及範圍，所列計畫與經費內容應合理，不得有虛報或浮報

情事。 

二、如屬多個機關共同補（捐）助案件，應請受補（捐）助單位確

實依規定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全

部項目及金額，以利控管。 

三、應編列相關預算、預算數能否容納，並辦理預算控管。 

四、應就所選定之績效衡量指標，適時辦理補（捐）助案件成果考

核及效益評估，作為嗣後再繼續補助之重要參據。 

五、於辦理補（捐）助案件之經費結報時，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規定及所訂定之補（捐）助作業規範等，取得原始憑證、

相關文件及支出用途、全部實支經費總額與各機關實際補（捐）

助金額明細表等妥慎及嚴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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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一、政府採購法。 

二、縣(市)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 

三、彰化縣和美鎮公所對民間團體之補捐助經費辦理要點 

四、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五、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計畫說明書 

二、支出憑證黏存單 

三、分批（期）付款表 

四、支出機關分攤表 

五、收支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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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公所主計室作業流程圖 

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之申請、審核、撥款及結報作業 

  

 

 

 

 

 

 

 

 

 

 

 

 

 

 

 

 

 

 

 

 

 

 

 

 

 

 

 

 

 

 

 

 

 

 

 

準備 

訂定各機關補（捐）助作業規範 

 

業務單位 

受理及審核民間團體或個人申請補助案 
 

業務單位 
 

是否符合機關補
（捐）助作業規範 

退件 
否 

是 

審核業務單位所擬簽案及相關資料 

 

主計單位 

 

 

 

是否符合規定 
否 

是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之簽

核 

是否核准 
否 

是 

簽註意見送

回業務單位 

 

1.民間團體及個人所提出之補助

項目是否符合機關補(捐)助作

業規範所定之條件及範圍，所

列計畫與經費內容是否合理，

有無虛報或浮編情事。 

2..如屬多個機關共同補（捐）助

案件，應請受補（捐）助團體

及個人確實依規定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

（捐）助之全部項目及金額。 

1.是否已編列相關預算、預算數能否

容納，並辦理預算控管。 

2.複核補（捐）助案件是否符合機關

補(捐)助作業規範所定之條件及

範圍，所列計畫與經費是否合理，

有無虛報或浮編情事。 

批示意見退

回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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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原核定補（捐）
助計畫內容及目的 

是 

否 

是 

編製傳票 

主計單位 

結束 

簽註意見送

回業務單位 

補（捐）助款之經費結報 

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或個人 

審核補（捐）助款之經費結報 

業務單位 

複核補（捐）助款之經費結報 

主計單位 

是否合規 
否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之簽核 

是否撥款 

否 

是 

批示意見退
回業務單位 

是 

是否核准 

補（捐）助機關於接獲受補（捐）助之

民間團體及個人送交之收支清單、原始

憑證、相關資料或支出機關分攤表時，

應先檢查相關資料是否均已齊全，並審

核其支用項目是否符合原核定補(捐)助

計畫內容及目的、是否有虛報、浮報或

向多個機關重複申報情事，再將原始憑

證黏貼於黏存單並核章，送主計單位復

核。 

主計單位就業務單位送交之收支清單

及黏存單，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

章，並依原簽奉核准之計畫內容及本

機關之補（捐）助相關規範等，妥慎

查核各項支用及檢附之憑證是否符合

相關規定，並核算其金額之正確性

後，辦理經費核銷事宜。如有結餘款，

應按補（捐）助比例繳回。 

否 

A 

通知受補（捐）助單位領取或匯入帳戶 

出納單位 

開立支出傳票 

主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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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公所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自行檢查單位： 主計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之申請、審核、撥款及結報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
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之申請、審核、撥款

及結報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補（捐）助項目是否符合補(捐)助機關補(捐)助作

業規範所定之條件及範圍，所列計畫與經費內容是

否合理，是否有虛報或浮報情事。 

   

(二) 如屬多個機關共同補（捐）助案件，受補（捐）

助單位是否確實依規定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

機關申請補（捐）助之全部項目及金額，以利控管 

   

(三) 補（捐）助案件是否已編列相關預算、預算數能

否容納，並辦理預算控管。 
   

(四) 是否辦理補（捐）助案件之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

俾作為嗣後是否再繼續補助之重要參據。 
   

(五) 於辦理補（捐）助案件之經費結報時，是否取得

原始憑證（或影本）、相關文件及支出用途、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與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明細表

等並妥為審核。 

   

(六) 於辦理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捐）助業務是否

訂有管考規定，並切實督導所屬機關覈實審查補

（捐）助案件，有無向其他機關重複申請或超出所

需經費情事。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CH13 


